
证券代码：001277 证券简称：速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9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锡元先生

3．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9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上

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

2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黄海路与规划工业五街交汇处路西速

达工业园区1楼会议室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于2025年12月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决定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82人，代表股份 41,
634,4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82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1,697,2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49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5人，代表股份19,937,2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332%。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73人，代表股份

259,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22,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2 人，代表股份 137,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5%。

2．公司全体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有权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

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617,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4%；反对1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925%；反对1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20%；弃权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5%。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616,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0%；反对1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615%；反对1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30%；弃权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317,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3%；反对1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4%；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925%；反对1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690%；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田无忌律师、翁菲洋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本所
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郑州速达工业
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本所及本所律师假
定公司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人员的居民身份证、股票账户卡、
授权委托书等）、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是真实的，有关
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
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律师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

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以及公司在指定媒体发布的《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由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召开，并履行了相关通知和公告程序。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本次股东会
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12月29日14:00在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黄海路与规划工业五
街交汇处路西速达工业园区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9日上午 9：15至 9：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9日 9:15至 15:00的任意
时间。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资格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共82名，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1,634,455

股，占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82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进行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的代
理人共7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1,697,243股，占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490%；参加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5名，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9,937,212股，占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332%。鉴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因此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

综上，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
下，本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通过现场及视
频见证方式参加会议并进行见证。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表决，经统

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617,5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594%；反对1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99%；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4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 93.4925%；反对 1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3920%；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55%。

（二）《关于制定＜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616,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580%；反对17,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13%；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4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 93.2615%；反对 1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6230%；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55%。

（三）《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317,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43%；反对1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554%；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3%。关联股东中创智领（郑州）工业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4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 93.4925%；反对 1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4690%；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85%。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经见证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____
赵 靖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田无忌

___________________
翁菲洋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5-72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或“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以电话及邮

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25年12月

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收到表决票9票，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马新强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5票。

由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业务活动的需要，董事会同意对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进行进一步调整，由前次预计的13,596万元调整增加4,191万元，调整为17,787万元。

关联董事马新强先生、艾娇女士、刘含树先生、熊文先生、黄新华女士回避了本项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调整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73）。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5-73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或“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公司2025年度可能产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3,596万元，具体公告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12日在指定媒体披露

的《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由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业务活动的需要，同意对 2025年 4月审议的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进行进一步调整，由预计的13,596万元调整增加4,191万元，调整为

17,787万元。

公司关联董事马新强先生、艾娇女士、刘含树先生、熊文先生、黄新华女士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

决。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

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二）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基本情况

现将需要调整的202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基本情况汇总列表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1. 采 购 商
品、接受劳

务

2. 出 售 商
品、提供劳

务

3.房屋土地
租赁

合计

关联方

武汉云岭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

武汉武钢华工激光大型装
备有限公司

宝鸡华工激光科技有限公
司

华工数智（武汉）科技有限
公司

武汉华工瑞源科技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小计

武汉武钢华工激光大型装
备有限公司

宝鸡华工激光科技有限公
司

上海华工恒锐激光科技有
限公司

武汉华工智云科技有限公
司

武汉云岭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

凌云华工智能系统（武汉）
有限公司

武汉东湖创新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小计

武汉云岭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

小计

关联交易内容

购货、接受咨询服
务

购货

购货

购货

接受咨询服务

销货

销货

销货

销货

销货、咨询服务

销货

咨询服务

房屋及水电费

原 预 计 2025 年 金
额

8,000.00
2,110.00
600.00

-
-

10,710.00
40.00
901.00
50.00
1.00
12.00

1,000.00
192.00
2,196.00
690.00
690.00

13,596.00

调整金额

4,500.00
-2,080.00
400.00
800.00
60.00

3,680.00
101.00
-300.00

-
-
-

550.00
-

351.00
160.00
160.00
4,191.00

现预计 2025 年金
额

12,500.00
30.00

1,000.00
800.00
60.00

14,390.00
141.00
601.00
50.00
1.00
12.00

1,550.00
192.00
2,547.00
850.00
850.00

17,787.00
（三）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以下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3.房屋土地租赁

合计

关联方

武汉云岭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

武汉武钢华工激光大型装
备有限公司

宝鸡华工激光科技有限公
司

华工数智（武汉）科技有限
公司

武汉华工瑞源科技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小计

武汉武钢华工激光大型装
备有限公司

宝鸡华工激光科技有限公
司

上海华工恒锐激光科技有
限公司

武汉华工智云科技有限公
司

武汉云岭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

凌云华工智能系统（武汉）
有限公司

武汉东湖创新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小计

武汉云岭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

小计

关联交易内容

购货、接受咨询服
务

购货

购货

购货

接受咨询服务

销货

销货

销货

销货

销货、咨询服务

销货、管理服务

咨询服务

房屋及水电费

现预计 2025年金额
（调整后）

12,500.00
30.00

1,000.00
800.00
60.00

14,390.00
141.00
601.00
50.00
1.00
12.00

1,550.00
192.00
2,547.00
850.00
850.00

17,787.00

2025年年初至披露
日发生额

10,393.92
12.57
486.05
203.25
35.00

11,130.79
6.75

492.35
36.00
0.17
5.75
95.06
181.13
817.21
757.63
757.63

12,705.63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武汉武钢华工激光大型装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南新街9号

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2年6月15日

法定代表人：胡祖宝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激光加工技术及光、机、电设备的研究、开发、制造及技术服务；仪器仪表、五金机电的

批发及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上

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

8,556万元，净资产6,908万元，营业收入1,669万元，净利润95万元。

2、宝鸡华工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书香路南段95号（高端装备产业园）

注册资本：4,4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6年7月21日

法定代表人：周善青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激光加工技术及设备的开发、研究、技术服务及租

赁；激光仪器（医疗器械除外）、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汽车配件的销售；经营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和代理本公司经营范围内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3,148万元，净资产2,
468万元，营业收入39万元，净利润-404万元。

3、武汉云岭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长城园路2号奥新科技1号厂房102室

注册资本：31,824.62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8年1月24日

法定代表人：熊文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

销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

口代理，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70,571.64万元，净资

产53,560.57万元，营业收入19,248.91万元，净利润2,596.94万元。

4、武汉华工智云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创新企业基地2栋C单元4层01室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1年9月15日

法定代表人：程飞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数据服务；云计算

装备技术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销售；软

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

咨询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教育教学检测和评价活动；业务培训（不含教

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基

于云平台的业务外包服务；教学专用仪器制造；教学专用仪器销售；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

务；人工智能硬件销售；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1,586.33万元，净资产

1,218.72万元，营业收入602.44万元，净利润140.14万元。

5、上海华工恒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西路600弄5号5楼5025室

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0年9月22日

法定代表人：张方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仪器仪表

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办公设备销售；

机械设备的制造、销售、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 678.72万元，净资产

592.99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79万元。

6、武汉东湖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洪山区珞喻路399号（三楼）

注册资本：32,257.61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9年12月27日

法定代表人：夏伟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

资管理顾问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50,132.04万元，净资

产47,385.56万元，营业收入1,433.08万元，净利润494.51万元。

7、凌云华工智能系统（武汉）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后官湖大道528号办公楼2层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4年1月9日

法定代表人：韩振宇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智能基

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物料搬运装备制造；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智能物料搬

运装备销售；智能仓储装备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

用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

行维护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工业设计服务；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

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

8,929.55万元，净资产3,320.75万元，营业收入7,396.02万元，净利润106.58万元。

8、华工数智（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汤逊湖北路 33号华工科技园创新基地 17栋 3层

301-37
注册资本：637.5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9年2月14日

法定代表人：喻苗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数字技术服

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

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工程管理服务，对外承包工

程，规划设计管理，工业设计服务，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生产线管理服务，人工智能硬件销售，人

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物联网技术服务，

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设备销售，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

务，工业机器人销售，铸造机械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节能管理服务。（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

366.36万元，净资产280.28万元，营业收入455.59万元，净利润117.01万元。

9、武汉华工瑞源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内1幢2楼A-1区

注册资本：1,166.67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年7月7日

法定代表人：张丽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

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的规模为：总资产1,571.10万元，净资产

1,342.23万元，营业收入305.66万元，净利润171.28万元。

（二）关联关系

1、武汉武钢华工激光大型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华工激光”）为华工科技全资子公司武

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工激光”）的参股企业，为公司关联法人。

2、宝鸡华工激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鸡华工激光”）为华工科技全资子公司华工激光的

参股企业，为公司关联法人。

3、武汉云岭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岭光电”）为华工科技全资子公司武汉华工科技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投资”）的参股企业，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董事熊文先生任云岭光

电董事长，为公司关联董事。

4、武汉华工智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智云”）为华工科技全资子公司华工投资的参股

企业，为公司关联法人。

5、上海华工恒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锐激光”）为华工科技全资子公司华工激光的

全资子公司江苏华工激光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股企业，为公司关联法人。

6、武汉东湖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湖创投”）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武汉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创投”）控制的法人，为公司关联法人。东湖创投的控股股东及间接控股

股东为武创投和武汉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投控”），公司董事艾娇女士任东湖创

投董事、武创投董事、武投控副总经理，公司董事黄新华女士在武投控任职，上述两人为公司关联董

事。

7、凌云华工智能系统（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云华工智能”）为华工科技全资子公司武汉

华工赛百数据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赛百”）的参股企业，为公司关联法人。

8、华工数智（武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数智”）为华工科技全资子公司华工赛百的参

股企业，为公司关联法人。

9、武汉华工瑞源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瑞源”）为华工科技全资子公司华工投

资的参股企业，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董事马新强先生、刘含树先生任华工瑞源董事，为公司关联董

事。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均处于良好状态，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其他

潜在影响其履约的重大情形。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其他途径查询，上述关联方均不存在

失信被执行情况。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

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保证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

益。

2、定价方法：以市场价格、国家定价为原则，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部分商品按协议价约定

执行。

3、定价政策：依据与关联方签订的合同、协议或市场公允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各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均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进行，在实际业务发生时

与关联方就各项业务具体签订合同，并依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权利和义务。

（三）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情况

1、预计调整与武钢华工激光之间的关联交易额度。因华工激光、武汉华工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工国际”）及华工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法利莱”）与武钢华工

激光之间的交易需求变化，预计 2025年度华工激光向武钢华工激光采购货物额度减少 1,980万元，

华工法利莱向武钢华工激光采购货物额度减少100万元，华工法利莱向武钢华工激光销售货物额度

增加100万元，华工国际向武钢华工激光销售货物额度增加1万元。

2、预计增加与华工瑞源的关联交易额度。因武汉华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医

疗”）及华工投资与华工瑞源之间的交易需求变化，预计2025年度华工医疗接受华工瑞源提供咨询

服务额度增加50万元，华工投资接受华工瑞源提供咨询服务额度增加10万元。

3、预计调整与宝鸡华工激光之间的关联交易额度。因华工激光及华工法利莱与宝鸡华工激光

之间的交易需求变化，预计2025年度华工激光向宝鸡华工激光采购货物额度增加400万元，华工法

利莱向宝鸡华工激光销售货物额度减少300万元。

4、预计增加与华工数智之间的关联交易额度。因华工科技与华工数智之间的交易需求变化，预

计2025年度华工科技向华工数智采购货物额度增加800万元。

5、预计调整与凌云华工智能之间的关联交易额度。因华工赛百及华工法利莱与凌云华工智能

之间的交易需求发生变化，预计2025年度华工赛百向凌云华工智能销售货物额度减少900万元，华

工法利莱向凌云华工智能销售货物额度增加1,450万元。

6、预计增加与云岭光电的关联交易额度。因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

正源”）与云岭光电之间的交易需求变化，预计2025年度华工正源向云岭光电采购货物和接受咨询

服务额度增加4,500万元，华工正源向云岭光电提供房屋租赁服务和收取水电费额度增加160万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维持与各关联方的业务往来，向关联方采购货物、销售货物等交易，均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所需的业务行为。公司通过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可保证生产所需货物供应的稳定性和充足性，对公司

生产经营具有积极作用。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

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本着谨慎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认真核查了相关资料，就公司

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如下审查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实际业务开展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关联交易内容和定价政策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全体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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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388 证券简称：信通电子 公告编号：2025-050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为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

下配售限售股份；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户数总计 7,060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627,311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 0.40%，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

3、本次解除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 2026 年 1月 5日（星期一）（因2026年 1月 1日为非交易日，故

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股份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5〕954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3,900.00万股，并于

2025年 7月 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156,000,000
股，其中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份数量为125,427,311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80.40%；无

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份数量30,572,689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19.60%。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份数量为627,311股，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0.40%，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6年1月5日锁定

期届满并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

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动的情况。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开始计算。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627,311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5%，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1.61%。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截至本公告日，持

有公司网下配售限售股的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违

规担保。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5日（星期一）（因2026年 1月 1日为非交易

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627,311股，占公司总股本0.40%。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户数为7,060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限售股类型

首次公开发行网
下配售限售股

限售股份数量（股）

627,311
占总股本比例（%）

0.40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627,311
剩余限售股数量（股）

0
注：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中，无股东同

时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股东为公司前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离职未满半年。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首发前限售股

首发后限售股

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125,427,311
117,000,000
627,311
7,800,000
30,572,689
156,000,000

比例（%）

80.40
75.00
0.40
5.00
19.60
100.00

本次变动增减数
量（+,-）（股）

-627,311
0

-627,311
0

+627,311
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124,800,000
117,000,000

0
7,800,000
31,200,000
156,000,000

比例（%）

80.00
75.00
0

5.00
20.00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表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

为准。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

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以及股东承诺的内容；公司与本

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1386 证券简称：马可波罗 公告编号：2025-023
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可波罗”“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东莞市唯美陶瓷工业
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美工业园”）、江西唯美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唯美”）、江西和美陶
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和美”）、广东家美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家美”）、重庆唯美陶瓷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唯美”）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3项、实用新型专
利证书5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专 利
类型

发 明
专利

发 明
专利

发 明
专利

权利人

唯美工业园；江西和
美；江西唯美；马可波

罗

广东家美；唯美工业
园；马可波罗

江西唯美；江西和美；
唯美工业园；马可波罗

专利名称

一种孔洞模拟生成
剂及其制备方法、陶
瓷板及其制备方法

激光雕刻装置、具备
防伪功能防滑抛釉
陶瓷砖的制备方法

一种生物质燃料沸
腾炉烟气脱硝系统

及烟气脱硝方法

专利号

ZL202510617580.7
ZL202311184335.9
ZL202310643972.1

专利申请日

2025.05.14

2023.09.13

2023.06.01

证书号

第8552504号

第8574590号

第8556636号

4

5

6

7

8

实 用
新型

实 用
新型

实 用
新型

实 用
新型

实 用
新型

重庆唯美；马可波罗

江西唯美

唯美工业园；马可波罗

重庆唯美；马可波罗

江西唯美；江西和美；
马可波罗

一种可调节筛网及
其工作台

一种陶瓷岩板或陶
瓷砖的压机辊台移

动装置

一种辊道窑传动冷
却系统及辊道窑装

置

一种辊压机监控系
统

一种陶瓷岩板干粒
布料回收装置

ZL202423143314.5

ZL202422910200.2

ZL202520122011.0

ZL202423110792.6
ZL202423061232.6

2024.12.19

2024.11.27

2025.01.17

2024.12.16

2024.12.11

第23622769号

第23616744号

第23701754号

第23712540号

第23715131号

上述专利技术涉及建筑陶瓷技术或陶瓷装备领域，应用于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等方向，已在公司
生产中应用或即将应用，与公司主要技术或核心技术直接相关。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自
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促进技术创新，保持技术领先地位，提升公司的品牌美誉度，维持公司的市场地
位，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777 证券简称：久远银海 公告编号：2025-046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至

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2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银海芯座25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连春华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92人，代表股份165,084,4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0.4390%。其中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共288人，代表股份3,752,8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193%。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61,331,5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19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8人，代表股份3,752,8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93%。
公司董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与会股东代表对议案逐一审议，达成如

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302,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64%；反对694,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8%；弃权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70,9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1654%；反对 69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110%；弃权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3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杨华均、汪雨涵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777 证券简称：久远银海 公告编号：2025-047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情况
根据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签发的《对贵州省认定机构 2025年认定

报备的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备案的公告》，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贵州久远银海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银海公司”）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证
书编号：GR202552000042，发证日期：2025 年 12 月 2日，有效期三年。

贵州银海公司为首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通过
后三年内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情况
根据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签发的《对四川省认定机构 2025年认定

报备的第三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备案的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健康久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四川健康公司”）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证书编号：GR202551001870，发证日期：2025 年 12
月 8日，有效期三年。

四川健康公司本次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系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后的重新认定。根据
国家相关规定，公司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起连续三年可继续享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5%的
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四川健康公司2025年度已按照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纳税申报及预缴，
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905 证券简称：三峡能源 公告编号：2025-069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基础设施公募REITs申报发行工作

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实施背景
为有效盘活存量资产，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6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大连庄河Ⅲ海上风电项目为底层资产发行公
募REITs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全资子公司三峡新能源大连发电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大连
庄河Ⅲ海上风电项目为底层资产发行基础设施公募REITs（以下简称本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8月7日披露的《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6）和《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基础设施公募REITs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二、项目进展

本项目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申请文

件，并于2025年12月26日获正式受理。本项目申报发行结果以相关监管机构的审批或注册结果为

准。

三、项目风险及应对措施

截至目前，本项目仍处于申报阶段，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同意，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及时关注政策动向，积极与监管机构保持密切沟通，不断完善申报发行材料，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